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潼水许可〔2025〕36号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
关于潼南区崇龛镇老店村玫瑰谷产业转型
升级项目取水工程取水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

重庆市潼南区移民工作管理站：

你单位递交的潼南区崇龛镇老店村玫瑰谷产业转型升

级项目取水许可申请和“潼南区崇龛镇老店村玫瑰谷产业转

型升级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”收悉，经审核，提交的申请

材料齐全，符合规定要求。根据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

一款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、《取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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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60 号）、《取

水许可管理办法》（水利部令第 34 号）、《重庆市取水许

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》（渝府令第 158 号）相关规定

和专家评审意见，对潼南区崇龛镇老店村玫瑰谷产业转型升

级项目取水工程取水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崇龛镇老店村玫瑰谷产业转型升级项目位于潼南区崇

龛镇老店村 1 组，于 2023 年建设，设计灌面 437.2 亩，有效

灌溉面积 437.2 亩，项目取水口位于东经 105°34′15″，北纬

30°09′54″，取水水源为琼江丛刊水库，采用岸边式泵房取水，

实行泵站两级提水，总功率为 28.5kw，总扬程 66m。其中一

级站装机 1 台，功率 10kw，扬程 16m，设计流量为 77.65m3/h，

二级站装机 1 台，功率 18.5kw，设计扬程 50m，设计流量为

77.65m3/h。

二、取水量及取水方式

根据“潼南区崇龛镇老店村玫瑰谷产业转型升级项目水

资源论证报告书”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及技术审查意见（见

附件），同意潼南区崇龛镇老店村玫瑰谷产业转型升级项目

从丛刊水库取水。

取水方式为提水，年取水量为 12.96万 m3。

三、取水水源可靠

依据“报告书”，丛刊水库来水量丰富，供水保证率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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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 75%的要求。在优先保证现有取用水户取水的情况下，

丛刊水库可满足本工程 12.96 万 m3取水水量的要求。

琼江丛刊水库水质为Ⅲ类，取水水源水质满足本工程取

水水质的要求

四、退水方式

本工程退水主要为施工期生产废水与生活污水及运

行期灌溉回归水。施工期基本不产生生产废水，生活污水

经旱厕搜集，供附近施肥，不外排。运营期根据灌区分布，

灌溉的退水分散排入姚市河。

五、取退水影响

原则同意本工程取退水对基本生态用水、水功能区、第

三方取用水户影响较小的结论。

六、节水评价

原则同意“报告书”对节水评价范围、现状节水水平及

节水潜力分析、主要节水目标、节水指标等符合性分析。

七、取供水计量

你单位应当组织安装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质量标准的取

（退）水计量和在线监测设施，本工程提出的节水设施、计

量和监测设施等应与本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

使用；计量和监测设施投入使用后，应定期进行检定或者校

核，保证设施正常使用和量值的准确、可靠；落实并安装数

据传输设施，确保工程取（退）水计量信息的系统接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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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取水工程（设施）核验

本工程竣工试运行满 30日后，应在 60 日内向水利局报

送取水工程（设施）竣工验收材料，经水利局验收合格并核

发取水许可证后，方可正式取水运行。

九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若本工程的建设规模、取水地点、取水量和取水用途等

发生变化，应重新进行水资源论证，重新申请取水。

（二）本取水许可申请批准后3年内，若取水工程未开工建设，

或者本工程未取得相关部门审核或核准，本取水许可申请审批文件

自行失效。

附件： 潼南区崇龛镇老店村玫瑰谷产业转型升级项目

水资源论证报告专家评审意见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

2025 年 5 月 14 日

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5年 5 月 14日印发



- 5 -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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